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周口恒枫饮料有限公司新增生产线及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拟审批决定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周口恒枫饮料有限公司新增生产线及设备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受理拟审批意见。为保证受理拟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公示期为2024年7月9日－2024年7月15日。

    电话：0394-8278830
    传真：0394-8278830
    通讯地址：周口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北厅周口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受理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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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新增生产线及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河南省周口市周口临港开发区太昊路与工农路交叉口向东100米
	周口恒枫饮料有限公司
	河南乾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拟投资3000万元建设新增生产线及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完成后年产70000吨纯净水、饮料产品。
	一、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废水（饮料设备清洗废水、包装瓶及瓶盖清洗废水、化验废水、地面清洗废水和生活污水）经“预曝+气浮+AO+二沉池”工艺污水处理站（规模为1500m3/d）处理达标后和纯水制备浓水经厂区总排口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至周口市沙南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二、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水汽线注塑、制瓶工序经UV光氧＋活性炭吸附（TA004）+15m排气筒DA004排放；现有工程发酵奶线投料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袋式除尘器（TA005）+15m排气筒DA005排放，发酵奶线破碎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袋式除尘器（TA006）+15m排气筒DA006排放，发酵奶线挤吹工序经UV光氧＋活性炭吸附（TA007）+15m排气筒DA007排放；热灌装线投料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袋式除尘器（TA008）+15m排气筒DA008排放，热灌装线破碎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袋式除尘器（TA009）+15m排气筒DA009排放，热灌装线制瓶工序经UV光氧＋活性炭吸附（TA010）+15m排气筒DA010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收集处理后引至楼顶排放。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采取基础减震、厂房隔声措施，降低生产噪声，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4类标准。

四、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废包装材料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区，外售物资单位回收利用；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糖渣、废弃UV灯管（无汞）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区，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纯水制备更换滤料提供厂家定期更换、回收。废活性炭、废容器瓶、实验室废液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危废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厂区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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